
保安局局長、律政司司長和署理入境事務處處長就外傭居留權司法覆核案件判決

會見傳媒答問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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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和署理入境事務處

處長鍾林慧今日（三月二十五日）在添馬政府總部就外傭居留權司法覆核案件判

決會見傳媒的答問全文：

保安局局長：各位傳媒朋友，終審法院就外籍家庭傭工居留權的司法覆核案件，

今天已有判決。《入境條例》第２（４）（ａ）（ｖｉ）條訂明外籍家庭傭工不

屬通常居於香港的判決已經公布。政府歡迎終審法院裁定該條文符合《基本法》。 

  政府將會根據終審法院的裁決，處理由外籍家庭傭工新提交或有待審核的

「核實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資格」申請。

  政府留意到終審法院在裁定《入境條例》第２（４）（ａ）（ｖｉ）條符合

《基本法》後，認為沒有需要處理人大常委會一九九九年的釋法或籌備委員會一

九九六年的意見的法律效力問題。政府尊重終審法院的決定。但是一九九九年釋

法或一九九六年意見衍生的若干法律問題仍未有定案。

  就在香港出生雙非兒童的居留權問題，政府會進一步研究終審法院的判決及

考慮在本地法律制度下其他可行方案。與此同時，政府會繼續採取有效的行政措

施，嚴格執行內地雙非孕婦來港產子的零配額政策。接着我請入境事務處處長談

談現在收到多少個這類的申請。

署理入境事務處處長：由二○一一年九月三十日至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入
境處共收到１０６７宗外傭提出核實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資格申請，即是每個月大

約６０宗。入境處會開始處理這些申請，處理有關申請的時候，入境處會根據有

關法律和終審法院的判決和考慮有關個案的情況後依法作出決定。

記者︰政府會否就雙非兒童事宜，主動提請釋法？剛才（保安局）局長提到本地

法律制度下的方法包括甚麼方法？

律政司司長︰就釋法的立場，一向也很清楚，以往亦有說過，就雙非兒童的問題，

我們首先會盡量利用本地法律體系下的途徑解決，所以今次終審法院決定不就我

們提出的兩個問題提請人大進一步釋法，我們尊重法院的決定。往後的工作重點

仍然是本地法律體系下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記者︰例如是甚麼方法？



 
律政司司長︰我們有若干的方案，但我們希望有時間進一步研究今次終審法院就

外傭案件的判詞，會否對我們現時心目中的方案有法律上的影響，往後才向大家

進一步講述。由於我們今天才剛收到判詞，不方便這麼快向大家作正式公布。 
 
記者︰是否包括修改《基本法》相關條文？你認為今早終審法院的裁決理據是否

充分？ 
 
律政司司長︰今日終審法院的裁決說得很清楚，它同意了我們就外傭的觀點的其

中一個論點，因此終審法院認為在法律上和技術上並沒有需要再處理政府提出的

其他論點，包括提請人大釋法。關於這方面，我們絕對尊重和理解終審法院的判

決理據。 
 
記者︰如果行政措施和其他本地法律的方法都用盡，會否考慮釋法？釋法會否是

其中一個選擇？ 
 
律政司司長︰剛才我已講清楚，正如黎棟國局長所說，現階段我們仍然會着重研

究透過本地法律制度的方法去解決，在未正式提出下一步法律解決問題的途徑

前，我們仍然會嚴格執行零配額制度。亦希望強調一次，本地法律制度下的方法，

相信大家明白我們的意思。 
 
記者︰……預期需時多久去處理研究本地法律體系的解決辦法？ 
 
律政司司長︰研究工作方面，正如我數月前所說，律政司的同事正聯同保安局的

同事一直就本地法律制度下的不同方法做研究，今次我們會就終審法院的判詞，

我們會研究以前研究過的方案，是否有法律上的影響。在時間上來說，我們明白

香港市民非常關心這問題，所以我們會盡量盡快處理。 
 
記者：……如何繼續零配額制度？會否擔心繼續有人湧進來？非法入境產子是否
可獲得居港權？ 
 
保安局局長：現在我們在邊境所採取一系列的措施，我們會繼續嚴格執行。我可

以向各位提供一些數字，在過去兩個月，平均大概每個月有２０宗未有預先登記

而在香港到急症室產子的個案。我們會加強這方面的工作，也同時會和內地相關

的執法部門配合，特別是對於一些中間人所採取的活動予以嚴厲的打擊。在過往

的執法行動中，我們拘捕了若干名中介人士，將他們提控於法庭，而法庭的判罰

也不輕。我在這裏也呼籲有人想利用非法的手段安排內地產婦來香港生孩子，這

是一個違法的行為，特區政府會非常嚴肅地去處理。 



 
記者：非法來港產子是否可獲居港權？ 
 
保安局局長：現行的法律是很清晰的，就是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他們根據現

行的法律仍然享有居港權。 
 
記者：……難民申請上訴得直，政府會否擔心因為這樣有很多難民湧來香港？ 
 
保安局局長：相信各位也知道，終審法院今天亦就該案件頒布了判詞，我們需要

時間去研究判詞。終審法院，據我的理解也確認了一九五一年的《難民公約》在

香港並非適用。這個是我們一向所採取的立場，法院也認同這個立場。至於法院

的判決為我們帶來一些新的工作，我們需要經過仔細的研究和徵詢法律意見後，

我們才會有一個交代向各位說明我們會怎樣依循法院的判決去辦事。 
 
記者︰會否用釋法去解決雙非問題？ 
 
律政司司長︰我剛才的答案已回答這問題。謝謝。 
 
（請同時參閱答問全文英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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